國立空中大學暨專科部台南中心
刑法分則第二次作業及補救教學
科目：      刑法分則      班別：6@61A1   面授教師：楊文仁 
第一次作業

甲是警察，竟然對乙所經營的賭場連續索取保護費及乾股利潤每月10萬元，共有10次。某日，甲著制服偽裝執行勤務，實則擬收取當月款項，剛好，乙的仇家丙前來尋仇，丙舉槍射殺乙時，甲竟沒有阻止丙開槍，且以緊急避難行為辯解。試問，甲之行為如何論處？

同學注意事項：


1.報告書寫規定：□手寫  □電腦打  v均可


2.繳交期限：作業於第三次面授時繳交


3..老師聯絡之方式：□電話：


            □e-mail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(此資料僅提供本班同學如課業(含作業)有疑異時與老師聯繫用)








